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
2024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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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01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bookmark: _Toc29214]（一）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职能简介
1、 负责拟定全市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的各项政策、发展规划。
2、负责全市减灾救灾的数据信息管理，承担各类自然灾害的查灾、核灾及灾害损失评估、灾情会商。
3、负责全市防灾减灾和救灾知识宣传、灾害信息员培训。
4、承担全市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的技术装备推广运用和对外合作交流工作。
5、为政府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支持和决策咨询。
6、负责市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与管理。
[bookmark: _Toc4367]（二）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重点工作
一是精心组织和开展5.12防灾减灾日和国际减灾日宣传“五进”活动。紧紧围绕宣传主题，提前筹划，精心组织，坚持常态化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人心，使防灾减灾救灾宣传工作走进农村、社区、学校、家庭和企业，走进千家万户，确保宣传取得实效。
二是加快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持续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与维护。提高城市和农村村镇综合防灾能力、应对地震等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常态化开展应急避难场所巡视、维护以及对县区应急避难场所的检查，及时对应急避难场所功能不完善进行调整布局，进一步提高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和应急管理工作。
三是进一步加强查灾核灾业务培训和学习，配合搞好全市灾害信息员培训。结合现有的查灾核灾设施设备，不定期开展查灾核灾演练和岗位练兵活动，持续夯实业务基础，不断提升灾情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各类查灾核灾应急队伍的作用，做到查灾核灾工作常态化。对灾害信息员实行网格化管理。
四是加强灾害信息数据管理。积极配合救灾与物资保障科充分利用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平台和信息技术，有效地应对和避免自然灾害等紧急事件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威胁，依托大数据分析灾害信息，系统总结灾害信息管理的关键要素，从而加强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5211]五是积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的技术装备推广运用和对外合作交流工作。随着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评估与防控、应急救灾、恢复重建等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减灾是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普遍认同的理念。为提高防灾减灾和救灾的能力，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科技支撑能力，我们将用“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的学习交流方式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
[bookmark: _Toc6702]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为市应急管理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bookmark: _Toc2850]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农林水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收支总预算253.2万元，比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0.21万元。
[bookmark: _Toc23631]（一）收入预算情况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收入预算25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53.2万元，占100%。
[bookmark: _Toc30752]（二）支出预算情况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支出预算253.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28.28万元，占90.16%；项目支出24.92万元，占9.84%。
[bookmark: _Toc17493]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253.2万元，比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0.21万元，增加0.08%。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53.2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9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7.4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9.58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01.41万元、农林水支出1.82万元。
[bookmark: _Toc22444]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8918]（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53.2万元，比2023年预算数增加0.21万元，增加0.08%。
[bookmark: _Toc14741]（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92万元，占9.05%；卫生健康支出7.48万元，占2.95%；住房保障支出19.58万元，占7.7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01.41万元，占79.55%；农林水支出1.82万元，占比0.72%。
[bookmark: _Toc14065]（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预算数为22.92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保险。 
2． 卫生健康支出（类）事业单位医疗预算数为7.48万元。主要用于医疗保险。 
3． 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预算数为1.82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差旅费。
4．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预算数为19.58万元，主要用于职工住房公积金。
5．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应急管理事务（款）灾害风险防治（项）预算数为23.1万元，主要用于查灾、核灾、避难场所维护。
6．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应急管理事务（款）事业运行（项）预算数为178.31万元，主要用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
[bookmark: _Toc15142]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253.2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206.4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公用经费21.8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差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支出。
[bookmark: _Toc29661]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
[bookmark: _Toc2854]（一）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与2023年预算相比持平。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无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
[bookmark: _Toc3245]（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2023年预算相比持平。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
[bookmark: _Toc20192]（三）因公出国（境）经费
因公出国（境）经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2024年无预算安排。
[bookmark: _Toc7453]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无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bookmark: _Toc30804]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2024年无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bookmark: _Toc18330]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4315]（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4年，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为市应急管理局下属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bookmark: _Toc20842]（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bookmark: _Toc14292]（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底，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共有车辆0辆。无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2024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bookmark: _Toc21793]（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4年广元市减灾事务中心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1个，涉及预算253.2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4个，涉及预算206.47万元；运转类项目3个，涉及预算21.82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3个，涉及预算24.92万元。
[bookmark: _Toc11911][bookmark: _GoBack]十一、名词解释
（1） 财政拨款收入：指市财政当年安排的财政预算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2）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的支出。
（3） 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事业单位用于单位应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4） 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款）其他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指单位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的支出。
（5） 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6）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应急管理事务（款）灾害风险防治（项）：指组织、指导、协调各类风险灾害防范治理方面的支出。
（7）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应急管理事务（款）事业运行（项）：指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不包括行政单位后勤服务中心、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
（8）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9）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0） “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附件：减灾事务中心2024单位预算公开表


